售后服务委托协议
甲方：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沧州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汽车维修厂
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为共同开拓市场，做好沧州地区客户售后服务工作，就产品的服务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的责任与权利
1.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开展沧州地区售后服务、维修工作。
2.甲方负责为乙方培训售后服务技术维修人员。
3.甲方为乙方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4.甲方售后服务部定期对乙方的售后服务质量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5.甲方提供   /  元的服务保证金由乙方保管。
6.甲方为乙方提供产品备用配件存放在乙方，各批次车辆备件情况如下：
2018年40台福田新能源安路普产品备件情况
	序号
	配件名称
	备件数量不低于

	1
	前控制阀
	1

	2
	后控制阀
	1

	3
	调节器
	1

	4
	ECU
	1



2018年10台亚星新能源安路普产品备件情况
	序号
	配件名称
	备件数量不低于

	1
	前控制阀
	1

	2
	后控制阀
	1

	3
	调节器
	1

	4
	ECU
	1



2018年50台申龙新能源安路普产品备件情况
	序号
	配件名称
	备件数量不低于

	1
	前控制阀
	1

	2
	后控制阀
	1

	3
	调节器
	1

	4
	ECU
	1




2019年96台福田新能源安路普产品备件情况
	序号
	配件名称
	备件数量不低于

	1
	前控制阀
	2

	2
	后控制阀
	2

	3
	调节器
	2

	4
	ECU
	2



2020年24台福田新能源安路普产品备件情况
	序号
	配件名称
	备件数量不低于

	1
	前控制阀
	1

	2
	后控制阀
	1

	3
	调节器
	1

	4
	ECU
	1


第二条　乙方的责任与权利
1.乙方组建售后服务管理机构，配备合格的售后服务人员及服务场地。
2.乙方明确售后服务负责人，如有变动应及时通知甲方。
3.乙方在维修过程中不得改动甲方产品设计和技术参数，如需改动通知甲方，若因改造所引起的产品故障和事故，其后果由改动方负责。
4.乙方售后服务人员应不断提高维修技能，为客户排忧解难。
5.乙方更换后的旧设备，应及时返回甲方的指定地点。
6.乙方对甲方存放在乙方的备件妥善保管，如出现缺失、损坏等情况由乙方负责。
第三条　保修范围
1.凡属安路普产品，自客户提车之日起，按照销售合同期限承担售后服务。
2.在保修期内，因用户操作不当造成产品故障和事故，费用由用户承担。
3.其他事宜，均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第四条　服务要求
1.甲方应主动与乙方交流汽车市场信息，共同提高新能源汽车服务维修质量。
2.甲方按协议要求提供备件，如因备件不足对沧州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造成损失，乙方按实际损失在服务保证金中扣除。
3.乙方为用户提供上门服务，做到市区报修后2小时内到达服务现场，郊区4小时内到达服务现场。
4.乙方为用户服务时，必须填写维修单，维修完毕后由用户签名。
5.乙方必须严格执行甲方指定的售后服务管理规定。
第五条　费用标准
安路普产品更换项目费用表
	序号
	更换项目
	工时

	1
	更换侧柜电磁阀
	2

	2
	系统重新标定
	1

	3
	更换高度阀调节器
	2

	4
	更换ECU
	1


在保车辆信息：2018年福田新能源 40台 
              2018年亚星新能源10台
2018年申龙新能源50台
2019年福田新能源96台
2020年福田新能源24台
1.维修费按30元/台/年的费用一次性支付，合计：6600元，大写：陆仟陆佰元整。
2.以上所有费用均为开票费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六条、费用结算
1、双方以旧件数量按项目定额结算，每月结算一次由乙方提供发票甲方接到发票后付款。
2、每月26日之前把所有三包服务旧件退回公司完毕（新旧件产生的运费由甲方承担）。
第七条、终止协议
1、甲方提供配件不及时致使用户多次投诉。
2、甲乙双方不按协议要求执行各项约定及义务的。
3、任何一方想终止此协议。
第八条、如需终止协议，双方通过协商妥善解决，以书面形式提前两个月通知对方。 如因签署或履行本协议产生的一切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解决不成，任一方均有权向乙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第九条、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生效。
第十条、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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